
对于疫木的调运、加工
和处理，各种声音不绝于
耳：“木材经营者要从外地
调运木材，需要办理哪些手
续呢？”“自家的枯死松树，
为何不能拿回家？”“我觉得
那些松树还没死，可是，专
业队员当作疫木清理了，可
以要求赔偿吗？”⋯⋯面对
这些疑问，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森防
检疫站站长王政懂结合案
例为广大群众进行了普法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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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森检法规 着力推进综合治理

我市严管疫木重拳打击违法行为

小段树枝可毁大片林
阻挠清理疫木严处理

不久前，有村民私自上山砍伐枯死

松树。村民觉得，这是自留山林地的枯

死树，在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打算砍了当柴烧。当时，他们都以为砍

的是死树，不用办什么手续。

“他们擅自砍伐的不是普通的枯死

树木，而是携带松材线虫病原体的疫

木。一不小心，疫木的一小段树枝就可

能毁掉一大块松树林，造成极大的损

失。”王政懂介绍，松材线虫是有历史记

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危害最大的林业

有害生物，疫木采伐清理有非常严格的

规定。

松材线虫病是松树的一种毁灭性

流行病，被称为松树的“癌症”。松材线

虫病通过松褐天牛传播，具有传播快、

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发生后治

理难度大等特点，扎实做好防控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

王政懂表示：“在出现松材线虫病

疫情的情况下，加强对疫木的管控，由

专业队伍严格按相关技术规程做好疫

木清除工作，是阻止疫情传播和降低林

业损失的最重要途径。”

国家林业局印发的《松材线虫病疫

区和疫木管理办法》第十条就明确规

定，严禁擅自采伐疫木。《浙江省松材线

虫病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病死

松树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专业队伍按

照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和防治技术规

程进行统一清理。及时清理病死松疫

木，进行就地销毁或集中运往疫木定点

企业按国家规定的工艺流程灭疫处理，

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松材线虫病传播媒

介昆虫、消灭传染源。

市森防检疫站副站长池有军介绍，

也有一些村民在专业队员清理疫木时

进行阻挠，甚至提出一株松树索赔上万

元的无理要求。《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

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清理病死松

树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所有人或

者经营管理者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

绝、阻碍。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协助做

好病死松树的统一清理工作。该条例

第三十八条也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违反本条例规定，阻碍松材线虫病防

治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无检疫证调运松木 立案查处从重处罚

《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跨县级以

上行政区域调运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的，应当向调出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

机构申请检疫，经检疫合格取得植物

检疫证书后，方可调运。调出地县级

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发放植物检疫证

书的，应当同时将检疫情况告知调入

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因此，周

某的行为已构成违法。

《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

第三十二条也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

二条规定调运疫木的，由防治检疫机

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危害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调运的疫木，应

当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进行

除害处理。

近年来，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

疫站按照省林业局的统一部署，联

合森林公安局、野保站等单位，持续

开展“绿剑护林”检疫执法专项行

动，已查处森检案件 40 多起，销毁

疫木 300 多立方米，收缴罚款 10 多

万元，有力打击了疫木非法流通。

今后，市森检站将常年保持高压态

势，坚决清除疫情传播隐患 ，保障

生态安全。

日常巡查

规范木材经营利用 严厉打击非法加工

松木及其制品的非法经营、加

工、利用，是导致松材线虫病人为传

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杜山头木材市

场是我市木材经营加工主要集散

地。近几年，市森防检疫站不断强

化对杜山头木材市场的规范化管

理，经常性地组织人员开展巡查管

理。

每到一处加工经营点，执法人员

都对《涉松经营加工企业购入台账》

等相关材料进行核查，并让企业负责

人在《松木及其制品使用承诺书》上

签字。检查中发现，一些涉松木材加

工场点非法加工疫木、非法调运松疫

木制品现象较为普遍。

近年来，常会检查到一些木材经

营加工企业不但没有做好《涉松经营

加工企业购入台账》登记，而且从外

县调运的木材没有相关证件，甚至还

有部分是疫木。按照《浙江省松材线

虫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违

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经

许可利用疫木加工的，由防治检疫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疫木、加

工剩余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执法人员按照《浙江省松材线虫

病防治条例》相关规定对擅自存放使

用的松疫木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对

擅自存放使用的松疫木采用先行登

记保存，并按规定流程进行销毁处

理。

据悉，去年 1 月 23 日，我市已被

国家林业局公告为松材线虫病疫

区，本地产松材全部纳入疫木管理，

没有通过林业部门审批取得疫木定

点加工资格的锯板厂一律不准进行

松材加工。目前，我市通过林业部

门审批的疫木定点加工企业有两

家。

防治松材线虫病不仅要做好山

上文章，还要管好山下疫木。非法加

工、存放、使用、调运松疫木及其制

品，都会导致疫情传播。为此，相关

部门将全面加强检疫执法，严禁松科

植物及制品非法运输，严厉打击非法

加工、存放、使用、调运松疫木及其制

品行为，坚决杜绝因人为原因导致疫

情扩散蔓延。

市森防检疫站也呼吁广大木材

加工经营企业和个人，要以防治松材

线虫病大局为重，依法合规经营。同

时也提醒广大村民，切不可认为山上

的树是自家的，就擅自将松疫木拿回

家存放、使用。

□记者 章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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